
业主不知情 遭遇“被公摊”

交足暖气费 还在盼供暖
物业、开发商、热力公司各有说法

本报 11 月 16 日讯 (记

者 张帆 王逸群)一位自

称台北新城业主代表的男子

称，在本月初，物业曾给业

主贴出一个通知，除了每平

方 25 元的取暖费外，还要

均摊每平方米 22 元的暖气

改造费，整个小区需要均摊

的费用高达 113 万元。

这位业主说，“汽改

水”改造施工前，业主们没

有接到任何交费通知，也没

有开听证会。现在施工都结

束了，业主手头连个费用的

详单都没有。去年，小区业

主每户已经交了每平方米二

十多元的暖气开口费，今年

又要交改造费。他们想不
通，既然费用需要公摊，为
啥要到工程结束后才告知业

主？

“暖气费都交了，到了

快供暖了又来这么一出，实

在是想不通。”不少业主说

道。他们希望物业、热力公

司能就这 113 万元的公摊费

用是如何产生的，给业主一

个明确的解释。

16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

了台北新城小区物业公司相

关负责人李总。据介绍，在

改造进行中，热力公司曾向

他们出示了改造费用的相关

账单。账单内容是改造材料

费、施工费等费用，总计

113 万多元。当时，热力公

司没有说这部分钱是谁负

担，物业也没想让业主分
摊，就直接把账单给了开发

商。

到了 11 月初，物业公司

拿着业主的暖气费到了恒源

热力公司，这时候才知道改

造费是需要业主负担的，只

交暖气费热力公司根本不

收，因此才计算出每平方米

的改造费是 22 元。据李总介

绍，整个台北新城共有 670 多

户，需要供暖的有 300 多户。

物业得到数据后通知了热力

公司，热力公司承诺如果取

暖费收上来，可以为这 300 多

户业主供暖，物业才向业主

收取的暖气费，当初并没有

涉及到改造费的问题。

恒源热力公司一位负责

供暖的刘经理说，到目前为
止，台北新城的管道已经装

配完毕，只是差一个供热管

件的安装，但这笔需要公摊

的费用，供热公司承诺，将

在 72 小时之内将管道调试

到可以供暖的条件，进行加

压试水。刘经理说，费用如

何分摊，临沂暂无相关规

定，仍需物业公司、开发商

与住户协商解决。

记者又联系了台北新城

小区的开发商林经理，对方
称，供暖公司从来没有与其

签订过供暖合同，也没有出

示过改造费的详单。林经理

说， 2009 年建设的时候，开

发商已经为业主铺设了暖气

管道，现在已经交房，交房
后的暖气改造费不属于开发
商负责，开发商也没有义务
再负担这部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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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刚交了开口费，因“汽改水”，台北新城三百多户业主今年又要交 22 元/平方米的暖气改造费。据业主介绍，这笔费用自开始产生，到最后改

造完毕，热力公司催费，他们都不知情，遭遇了“被公摊”。台北新城的 20 多户业主代表找到热力公司，希望能有个说法。

本报 11 月 16 日讯 (记

者 吴慧)“我家通上了天然

气，想用壁挂炉取暖，但是燃

气公司不批准。”北园小区刘

先生很是苦恼。

据刘先生介绍，今年 5 月

份，家里通上了管道天然气，

听说天然气取暖效果也不错，

他打算购买一台壁挂炉取暖。

可是去燃气公司咨询却被告

知不能使用壁挂炉取暖，说是

管道不符合供暖条件。

刘先生说，他曾经用煤球

取暖，温度不高，还污染坏境。

小区内很多住户都想通过壁挂

炉取暖，但却卡了壳，今年如何

取暖成了个问题。

临沂中裕燃气市场开发

部一工作人员称，目前北园小

区的天然气管道是按照居民

生活用气来设计的，流量有

限，不符合供暖需要。如果住

户用壁挂炉取暖，将会影响其

他居民的正常用气。该工作人

员表示，使用壁挂炉取暖的小

区需要向建设局提出申请，在

批准后方可施工。

想装壁挂炉 管道“卡了壳”

燃气公司：流量有限 不具备取暖条件

楼梯灯长亮

还需热心人

网友蓝天碧海：我们

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经

常坏。但每次坏掉后，对门

就买个灯泡，踩着凳子，上

面再加个小凳子把灯泡换

上。这样楼道里就又亮起

来，有时候我家也争着买

个灯泡然后让对门邻居换

上。就这样，虽然灯经常

坏，但我们楼道里却始终

保持光亮。

后园小区物业巩经
理：我管理的小区出现这

种情况，往往是居民购买

了灯泡，物业人员免费给

安装。楼梯灯坏了一般由

对门两家来负责换灯泡，

因为物业换灯泡的费用没

地方出，90% 以上的物业

不负责给换楼梯灯。居民

所交的物业费一般包括保

卫人员、保洁人员、物业管

理人员的工资，小区绿化

所产生的费用，大型公共

设施维护费等。而楼梯灯

到底对谁负责很难界定。

临沂市房产和住房保障
局物业科：楼梯灯的维护不

包括在小区公共设施维护范

围之内，物业是否有义务维

护需要看业主委员会与物业

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此项

说明。物业公司作为盈利性

单位，与业主之间的服务关

系要以合同为基础，往往只

提供有偿服务。楼梯灯坏了

一般由附近的住户买灯泡自

行更换或请物业有偿更换，

费用由住户均摊。现实中这

样的小事，则更多的是一些

热心人主动站出来解决。

生活中，有的居民楼竟
然好几年楼梯灯不亮，而有

的则由热心人更换。看来，要

想不摸黑回家，需要更多的

热心人，既照亮自己回家的

路，也方便了别人。

本周主持 崔洪英

本报连续两日推出《楼梯灯不亮 咋就没人管》话题，部分市民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记者
为此采访了部分市民、物业公司和临沂市房产和住房保障局物业科，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此事
的解决办法。


